公     告      中華民國97年12月18日

1、 晶片護照發行：外交部將自2008年12月29日起發行晶片護照，我國將成為第60個使用晶片護照之國家。新版晶片護照的特色為資料一經寫入即無法更改，可以大幅提升護照防偽功能。
2、 效期及發照時間：晶片護照效期為10年；現持舊版護照者可繼續使用至效期截止，亦可於效期內提前申換晶片護照。由於晶片護照一律在台北製作後再航寄本處，故護照核發作業將由現行5個工作天延長為2至3週。

3、 特殊情形：倘旅外僑民急於返台而不及等候晶片護照製發，原則上本處得核予入國證明書供其返台。對於急須前往其他國家或須轉機者，本處可權宜核發1年效期之現行版本護照，並僅收取規費美金10元。

4、 加簽事項：由於晶片護照資料頁所載內容與晶片內儲資料一致，故發照後申請人僅能申請「僑居身分加簽」及「第二外文別名修正」，其餘加簽或修正事項均需以「換照」方式處理。
5、 規費：晶片護照發行第一年將維持現行美金36元之收費標準，暫不調漲。

6、 網址：有關晶片護照相關資訊及申請辦法，請參閱「晶片護照專屬網站」，網址為www.epassport.com.tw，請參考運用。倘有其他問題，歡迎向本處五號領務櫃檯詢問，本處聯絡電話：(08)38346264，傳真：(08)38346260。
